《嵩明县2025年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（草案）》听证会听证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，增加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参与度，提高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的科学性和民主性，根据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、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的要求，嵩明县自然资源局（以下简称听证机关）于2026年5月25日（星期一）14:00在六楼会议室举行了《嵩明县2025年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（草案）》听证会，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听证事由
对《嵩明县2025年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（草案）》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二、听证会举行的时间、地点
时间：2026年5月25日（星期一）14:00
地点：县自然资源局六楼会议室
三、听证会参加人员情况
听证主持人：
李俊毅 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听证委员：
李俊毅 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陆  苹 县财政局综合科科长
邢京磊 县土地储备中心储备科科长
决策发言人：
陈   扬 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金付秋 县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科科长
听证监察人：
李廷义 县司法局工作人员
张亚杰 县政府办督查专员
听证代表：
李建平 县政协人资环委主任
把谢明 县人大城环委副主任委员
李云波 县发展改革局工作人员
唐自程 县科工信局副局长
胡映涛 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高级工程师
杨  俊 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李福丽 县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科科长
陈  波 县水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
高云霞 县商务投促局招商科科长
杨勤仙 县审计局副局长
李雄云 县林草局党组成员
段文涛 县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
马  攸 县税务局非税股工作人员
普燕爽 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监管科科长
汪  静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
赵茜倩 杨林经开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用地保障科科长
向  静 职教新城管委会副主任
吕谨伶 职教新城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
何鑫武 省花卉示范园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
赵莉滢 县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和城乡规划科科科长
唐菲菲 嵩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先凤富 杨桥街道办事处经发办副主任
王孝峰 小街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李  珈 牛栏江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
李广胜 云南滇源律师事务所
缪瑞林 嵩明新南城投资公司董事长
杨常佳 嵩阳街道西南街社区村民
苏  鹏 杨桥街道办事处杨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
张彦军 杨林镇云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
李金龙 小街镇小街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
李明友 牛栏江镇罗帮村村民
陈述人：
夏慧娅 云南优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
听证记录员：
蔡嘉薇 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
王庆林 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
四、听证会举行情况
（一）准备情况
2026年4月17日，按规定在在嵩明县人民政府网公布了《关于举行<嵩明县2025年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（草案）>》听证会的公告（第1号）》，公布了听证事项、听证代表名额及其产生方式、听证时间等相关内容。2026年4月28日，公布了《嵩明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举行对<嵩明县2025年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（草案）>听证会的公告（第2号）》，公布了听证会时间和地点，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委员、听证代表、决策发言人、听证监察人及听证陈述人员名单等事项。
（二）听证会召开情况
2026年5月25日（星期一）14:00，听证会在县自然资源局六楼会议室举行，本次听证会由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俊毅同志主持，参会人员共41人，其中听证代表31人，听证主持人1人，决策发言人2人，听证记录员2人，听证委员3人，技术单位陈述人1人、听证监察人2人，均按时参加听证会。
听证会严格按照听证程序进行，材料准备充分，操作规范，现场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符合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听证监察人及听证代表给予了肯定意见。
五、听证代表主要意见
听证会期间，听证代表均就此次听证事项发表了意见和建议，经过梳理和汇总，归纳总结如下：
一是建议部分区域分等定级按照行政区划或规划范围进行优化调整；二是建议部分地类价格，如职教新城住宅用地、杨林经开区工业用地价格再下调，与周边区域衔接；三是尽快将成果验收公布实施，投入使用；四是建议工业用地增加弹性年期、先租后让地价成果，降低工业用地用地成本；五是比对中心城区与职教新城、杨林经开区商住用地下调幅度差异较大问题，建议缩减差异幅度。
六、听证代表提出的建议的处理情况
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，决策发言人进行了陈述和答辩：一是结合空间距离和行政区划范围，对各辖区内分等定级范围进行优化调整，保障定级范围连贯；二是对部分地类下调幅度问题，重新研究测算，衔接周边地区，符合市场实际情况；三是工业用地弹性年期、先租后让价格体系，已在技术报告中阐述；四是结合听证代表意见建议对基准地价成果修改完善，尽快验收公布实施。
此次听证会原则同意嵩明县2025年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，对于代表们提出的意见，我局会充分考虑，结合实际做好后续修改、完善等工作，保障文件的严谨、规范，及时将成果上报上级部门审查。


嵩明县自然资源局
2026年5月28日

